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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給家長的話 

 

 

親愛的家長您好: 

    歡迎來到內壢國中這個大家庭， 製作這本手冊的目的是希望能讓您更

認識學習中心提供的服務項目、孩子升學管道、福利服務及諮詢管道等資訊，

供家長們參閱。 

    我們誠心地希望與家長成為教育合夥人，共同為孩子的教育而努力。您

的參與將是學校教育成功的支柱，期盼您能多多給予我們回饋，在此感謝您

的熱心付出與協助! 

    敬祝                健康 平安 

      

                                            內壢國中學習中心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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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習中心簡介 

  本校於 92學年度創立「身心障礙資源班」，隸屬輔導室，103學年

度增設第二班，更名「學習中心」，108學年度增設第三班，編制教師

九名。 

  學習中心開設課程有國文、英語、數學，授課節數與普通班相同。

另依學生需求開設特殊需求課程。 

 

三、服務與活動剪影 

                                                         

 

 

  

 
 

 

  

 

 

 

 

 

 

每年於開學前召開七年級新

生轉銜 IEP會議，邀請國小老

師、家長到校，幫助新生導師

及特教老師了解學生狀況。 

每學期初召開學習中心班

會，學生領取新學期聯絡簿、 

課表，並瞭解上課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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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在班上有明顯適應 

困難的學生由特教教師 

進行入班宣導 

 

 

 

 

 

 

 

 

 

 

 

 

 

 

 

 

 

 

 

每學期期初、期末召開 IEP會議，

視需求召開個案討論會議，特教教

師與導師、任課老師、家長共同研

商學生輔導方式。 

 

針對有個別需求的學生或家長召

開個案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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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有不同需求的學生及家長每學期

會幫他申請不同專業團隊服務。 

另在每學年依照學生需求大宗開設特

殊需求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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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特殊教育學生獎助學金 

 

 

 

 
 
 
 
 
 
 
 
 
 
 
 
 
 
 
 
 
 
 
 

 

 

 

桃園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身心障礙學生獎助學金 

補助對象 補助標準 檢附文件 申請方式 

就讀於本市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經本市鑑輔會鑑定符

合身心障礙之學生 

獎學金 5000 元 

助學金 3000 元。 

 獎學金：前一學年學業成績八十分以上成績證明或代
表學校參加政府核定之競賽獲獎證明。 

 助學金：前一學年度學業成績六十分以上成績證明以
及家境清寒證明。 

依公文通知，全市有名額

限制。 

 

桃園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身心障礙學生交通費補助 

補助對象 補助標準 申請方式 

設籍本市並實際就讀本市公私立國民中小學及市立高中之身心障礙學

生，經就讀學校評估學生障礙狀況、上下學情形等認定確實無法自行上下

學，須由專人協助者： 

1. 具有顯著之下肢體障礙，長期於走（移）動有顯著困難，必須藉由他

人或輪椅、助行器、拐杖等輔助器材協助者。 

2. 體能無法負荷長距離步行，或雖能完成但行動緩慢者。 

3. 視覺空間辨識困難，並對其在不同地點間移動造成顯著影響者。 

4. 持有中度以上智能障礙證明資格且經鑑輔會決議安置啟智班者。 

5. 居住地至學校距離超過五公里，且無大眾運輸交通工具，可供搭乘往
返者。 

6. 原學區內學校無適當安置場所，經鑑輔會安置於非學區學校者。 

7. 有其他特殊情況，經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議決符合申請資格者。 

1. 每人每月補助 600 元 

2. 每年補助 9 個月。 

（不含 2、7、8 月） 

已於新生報到時詢問家

長是否符合申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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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國民教育階段重度身心障礙學生教育代金 

補助對象 補助標準 申請方式 

年滿六歲至十五歲，設籍本市，且學籍設於本市公私立

國民中小學，並經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委

員會鑑定無法適應就讀公私立國民中小學或特殊學校，

同意其在家教育或安置於經主管機關核准立案之社會福

利機構教養者。 

1. 在家照護學生，每月 3500 元； 

2. 社會福利機構教養學生，每月 

至多 6000 元。 

3. 每年補助 9 個月。 

（不含 2、7、8 月份） 

學校會主動辦理。 

 

 

 

 

桃園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身心障礙學生教科書籍補助 

補助對象 補助標準 申請方式 

1. 設籍本市之身心障礙學生，並於本市市立高級中等學

校、所轄公私立國民中小學設有學籍者。 

2. 設籍本市國民教育階段之身心障礙學生，並經鑑輔會

轉介安置且實際就讀於特殊教育學校者。 

全額補助：免收教科書籍費用。 個管教師會詢問學生是否有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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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特教學生成績評量 

學習領域學期成績調整（詳細評量辦法請參閱附錄十一） 

(一) 身心障礙學生各領域學期成績結算後不及格時，實施學期成績調

整。 

(二) 成績調整倍率依據學生各領域學習功能與特殊需求，於學生之個別

化教育計畫中擬定後，提報特教推行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倍率

如下： 

1. 108 學年入學學生： 

學習功能嚴重缺損領域：4 倍。 

學習功能輕微缺損領域：3 倍。 

學習功能無缺損領域：不調整。 

2. 108 學年以前入學學生： 

智能障礙學生：4 倍。 

障礙特質影響學習之學生：3 倍。 

障礙特質不影響學習之學生：不調整。 

障礙特質僅影響部分領域學習：倍率經特推會審議通過後實施。 

(三) 身心障礙學生各領域學期成績經調整後，如超過 60 分，以 60 分登

記。 

(四) 學生若因障礙特質，經成績調整、評量調整、教學調整仍無法滿足

其身心障礙需求以致成績不及格者，其成績交由特殊教育推行委員

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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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升學資訊 

  十二年國教採取「多元入學」，學生可以同時報名並參加以下多種

升學管道，若各管道皆獲錄取時，僅能擇一報到就讀： 

(一) 適性輔導安置 

1. 限特教學生參加。特教學生依障礙類型與程度，從「特殊教育學校」、「高中集

中式特教班」、「高中及高職」三類擇一報名。九年級上學期，由學習中心協

助集體報名。 

2. 九年級才通過鑑定的特教學生無法參加。 

3. 特教學生只能參加一次，沒有重考。 

(二) 免試入學與教育會考 

1. 特教學生隨原班級一起報名，九年級下學期，由原班導師協助全校集體報名

與志願填寫。 

2. 特教學生可申請身心障礙應考服務。 

3. 優待方式(外加名額與成績計算方式)依簡章規定為準。 

(三) 特色招生 

1.身心障礙學生報名程序與普通生相同，學生於九年級下學期初，交由原班導師和

輔導室辦理報名。 

2.優待方式(外加名額與成績計算)依簡章規定為準。 

 

(四) 實用技能班 

1.身心障礙學生報名程序與普通生相同，學生於九年級下學期交由輔導室辦理報名 

 

 

 

實際情形請參照當年度簡章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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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家長注意事項 

（一）請每日查閱學習中心聯絡簿並簽名 

貴子弟除了原班聯絡簿，還會有一本學習中心聯絡簿，請每日查閱

兩本聯絡簿，以瞭解貴子弟學習情形與學校重要通知。看完請簽名

，並督促孩子完成作業。有建議或需要溝通反映的事項（例如：貴

子弟身體狀況、請假、在校遭遇困難…等）請寫在聯絡簿讓學習中

心老師與原班導師瞭解。 

（二）請參加貴子弟的 IEP 會議 

每年 5~6 月和 12~1 月，學習中心教師邀請家長、原班導師召開個別化教育

計畫(IEP)會議討論貴子弟在校表現與適應狀況、訂定並檢討各學期教育目標

、確認貴子弟是否符合或需要各類補助、提供貴子弟升學志願或未來就業諮

詢…上述項目均需家長共同參與請家長撥冗出席。 

（三）保持親師溝通 

若家長或貴子弟遇到問題需學校協助，請立即與學習中心特教老師

(4522494#614~616)或原班導師聯絡(分機號碼請詢問原班導師)，或寫在原班

或學習中心聯絡本。 

（四）歡迎參加本校的親職講座 

輔導室每學期將會舉辦各類主題及特殊教育等親職講座，屆時將會張貼活動

訊息於聯絡簿或學校網站，歡迎家長踴躍蒞臨參加，提升教養知能。 

  （五）請準時繳交各項資料 

升學、補助、鑑定…等各項服務均需配合市府或主辦單位的收件時限，學校

會通知家長繳交日期，請家長務必每日查閱聯絡本，並於期限內繳交各項資

料，才能維護貴子弟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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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特教資源 

網站名稱 網址/聯絡方式 內容 

桃園鑑輔會 03-3394572 鑑定、安置諮詢服務 

桃園市 

赤子心過動症協會 
03-4892259 

以服務與過動症相關之親
師生為主 

桃園自閉症協進會 03-2170919 
協助自閉症家庭，給予各
項必須之支持，以及醫療
上的資訊。 

桃園智障者家長協會 03-3699135 

身心障礙福利服務諮詢、
家長及親子聯誼活動、心
智障礙兒童暑期生活成長
營等。 

中華民國 

學習障礙協會 

http://www.ald.org.tw/ap/

index.aspx 
學習障礙相關講座資訊。 

桃園腦性麻痺協會 
http://www.cpty.org.tw/

home/ 

腦麻患者家庭支持性成長
課程、義工帶領之短期生
活營、馬術騎乘治療課程
等。 

桃園市聲暉協進會 03-2841540 
致力於拓展桃園市地方聽
損教育資源 

中原大學 

特殊教育中心 

(03)265-6781 

080-9002233(免付費) 

提供各種障礙類別諮詢，
詳情可上中原大學網站查
詢。 

桃園市 

南區特教資源中心 
03-4624993 

學生能力、教育輔助器材
、無障礙環境及相關專業
諮詢 

桃園市 

輔具資源中心 
03-3732028 

輔具之維修、提供、評估
及補助申請等服務 

 

   

http://www.tyadhd.artcom.tw/
http://www.cpty.org.tw/home/
http://www.cpty.org.tw/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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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諮詢聯絡方式 

     

 

 

 

 

 

 

 

 

 

 

     

 

 

 

 

 

 

 

 

  

職    稱 校內分機 

輔 導 主 任 610 

特 教 組 長 614 

學習中心老師 
615 

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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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附錄 

桃園市立內壢國中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成績評量辦法 

102 年 11 月 14 日特教推行委員會討論 

103 年 1 月 13 日特推會決議通過 

103 年 4 月 28 日特推會決議通過 

103 年 6 月 23 日特推會決議修訂 

103 年 10 月 14 日特推會決議修訂 

104 年 01 月 12 日特推會決議修訂 

109 年 1 月 13 日特推會審議 

二、 本辦法依據桃園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身心障礙學生成績評量實施原則(107.07.13 府

教特字第 1070171874 號令)第五條規定訂定之。 

三、 適用對象： 

本辦法所稱身心障礙學生，指經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及安置之

身心障礙學生。 

四、 學習領域定期評量實施方式： 

(一) 資源班身心障礙學生之定期評量應以使用原班試題為原則，必要時應提供身心障礙

學生所需之相關試題調整或試場服務，試場服務內容為延長考試時間、口語作答、

電腦作答、提供獨立考試空間、試題報讀服務、放大試卷、點字卷、提供輔具等。 

(二) 前項試題調整或試場服務於學生之個別化教育計畫中擬定，送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

審議通過後實施。個管教師應確實登載於個別化教育計畫，以利身心障礙學生申請

應考服務。 

(三) 學生若因障礙特質無法適用原班試題進行定期評量，可採用資源班試題或多元評

量。 

五、 學習領域平時評量實施方式： 

(一) 接受資源班服務科目，原班每週全部節數抽離：由資源班授課教師進行平時評量與

登錄成績。 

(二) 接受資源班服務科目，原班每週部份節數抽離：由資源班授課教師評量。 

(三) 未接受資源班服務科目：平時評量由原班授課教師給予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調整，得

就評量方式、評量地點、評量工具、評量標準或評量人員等彈性調整。 

(四) 未接受資源班服務的科目，原班每週部份節數抽離：平時成績由原班授課教師予以

彈性調整並准予學生補測驗與補交作業或以多元評量替代。 

(五) 未接受資源班服務的科目，原班每週全部節數抽離：特教組將資源班授課教師與原

班科目告知註冊組設定成績登錄權限，由資源班教師登錄成績。 

(六) 接受巡迴輔導科目：平時成績由巡迴輔導教師評量為原則，若學生該科目在原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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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應將評量結果與原班教師商議。 

六、 學習領域學期成績調整 

(一) 身心障礙學生各領域學期成績結算後不及格時，於每學期期初成績檢查作業時，實

施學期成績調整。 

(二) 成績調整倍率依據學生各領域學習功能與特殊需求，於學生之個別化教育計畫中擬

定後，提報特教推行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倍率如下： 

1. 108 學年入學學生： 

學習功能嚴重缺損領域：4 倍。 

學習功能輕微缺損領域：3 倍。 

學習功能無缺損領域：不調整。 

2. 108 學年以前入學學生： 

智能障礙學生：4 倍。 

障礙特質影響學習之學生：3 倍。 

障礙特質不影響學習之學生：不調整。 

障礙特質僅影響部分領域學習：倍率經特推會審議通過後實施。 

(三) 身心障礙學生各領域學期成績經調整後，如超過 60 分，以 60 分登記。 

(四) 學生若因障礙特質，經成績調整、評量調整、教學調整仍無法滿足其身心障礙需求

以致成績不及格者，其成績交由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審議。 

七、 作業抽查 

(一) 接受資源班服務的科目：不參加全校作業抽查，由資源班教師自行檢閱作業、實施

獎懲。 

(二) 未接受資源班服務的科目：參加全校作業抽查，惟該科每週授課節數遭全數抽離時，

不參加全校作業抽查。 

(三) 特教組應於作業抽查前，將不參加全校作業抽查學生與科目名冊交教學組。 

八、 本辦法經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審議後，送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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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壢國中學習中心製作 

“ Temple,把它想像成一道門，打開一扇門後，嶄新的世界就在妳面前，

妳需要做的就是穿過它。” ------ 引自電影『星星的孩子』佳句。 


